
基督徒團體就 516 立法會補選發表之聯合聲明： 

強烈不滿特區首長曾蔭權帶頭破壞選舉法治 

 
    對於香港立法會在上星期日(5 月 16 日)進行補選的投票率偏低，我們認為特區政府有不

可推卸的責任，並且不應、也不能以為投票率偏低，就代表港人支持 2012 政改方案。 
 
    健全的選舉制度是任何一個文明及民主的社會的基礎之一。選舉必須以秉持公平、公正

和客觀的原則，而政府是必須以中立的角式來執行有關標準，讓市民可以透過普及而平等的

選舉，表達意見和選出代議士。因此，不管是選區劃界、投票站安排、選民登記名冊的處理，

以至選舉宣傳規則等，都必須保持穩定及連貫性，以減少爭拗和影響選舉的公正性。 
 
    香港雖然仍沒有全面落實普選，但多年的議會選舉機制，亦尚算是公平和公正。然而，

在五月十六日的立法會補選中，特區政府不但沒有盡其本份，令選舉順利進行，一眾重要官

員反而於事前在言論上不停出口術，令人質疑港府會否真誠及盡力維護是次選舉能在公平和

客觀的情況下進行。 

 
    特區政府一而再的反對是次選舉，認為是不必要的選舉，正因為在主觀意志上不認同，

所以在是次選舉中屢次出現的不公平情況，實在是非常嚴重的失職及濫權行為。 
 
成為公民教育負面教材 
    政府新聞處資料顯示，特首曾蔭權、政務司司長唐英年、財政司司長曾俊華、律政司司

長黃仁龍以及林瑞麟，均在 07 年立法會港島區補選及 08 年立法會選舉到票站投票，並呼籲

市民履行公民責任，踴躍投票。然而，傳媒在選舉前幾個月，已經追問他們的投票取向，但

他們一直選擇迴避，直至 5 月 14 日晚上十時三十分，特首曾蔭權與特區政府一眾高官突然發

表聲明，表示不會於 5 月 16 日投票。此舉對香港的民主進程造成極負面的影響：試問杯葛由

自己所主辦主持的合法選舉的官員，怎會是真心相信和支持民主的人，香港市民又何以可以

相信他們會真心為香港爭取民主？ 
 
帶頭浪費納稅人公帑 
    無論認同與否，是次立法會補選是由特區政府負責及推行的。林瑞麟卻一而再的表示補

選需花費一億五千萬，但特區一眾官員的行為，卻是鼓勵市民無需投票，因此他們是浪費納

稅人公帑的始作俑者。 
 
選民無故在選民名冊給除名 
    大批選民向傳媒表示，在選舉當天前往投票時，發現被選舉事務處取消了選民資格，有

七年未遷居，04 年及 08 年都收到投票通知書的選民，無故被撤銷資格，當局無法交代原

因。不少人則因遷居後沒更新住址或地址出錯，但過往仍可返回原區投票，今次卻被取消資

格。雖然有學者及政界人士曾建議特區政府仿效外地，推行自動登記制度，讓年滿 18 歲持

身份證人士自動成為選民，因為按外國經驗顯示，自動登記制度能令更多公民參與民主選



舉，也避免了選民無故在選民名冊給除名等充滿政治陰謀色彩事情的發生。很可惜，特區政

府十多年前便着手研究自動登記選民制度，前政制事務局在 2000 年曾表示以此作長遠目

標，但又提出因設立電子資料庫及處理剔除喪失投票資格人士的操作細則上存有技術問題，

一直議而不決，在科技進步的今天，這幾乎是不可思議的。 
 
推遲宣傳 
    特區政府於 4 月 26 日才開始推出立法會五區補選的宣傳廣告，而且政府推出的補選宣傳

廣告也與高官態度一脈相承，無論是電視或者平面廣告，也全面剔除呼籲市民投票的字眼， 
今次五區補選的平面廣告設計與 2007 年港島區補選如同倒模般，卻明顯刪走「請踴躍投票」

的句子。政府今年也罕有未為五區補選租用巴士車身廣告作宣傳，明顯是不光彩的小動作，

以減少市民投票的意欲。 
 
街板 
    特區政府於 3 月 26 日決定在立法會舉行五區公投補選期間，容許現任立法會及區議會議

員毋須按過去規定，拆除所有宣傳街板，並同時適用於房委會提供街板位置。港府此舉明顯

是因為政治理由而改變過去在選舉中保持中立的立場，並破壞了公平選舉的原則，結果導致

候選人懸掛街板的位置不足，被迫放在不見人煙的位置，而選管會亦因此缺乏有利的位置放

置宣傳板，呼籲市民投票。 
 
票站安排 
    民建聯兼鄉事派議員張學明透露，有鄉事人士因不滿五區補選公投運動，有意拒絕借出

學校作票站，令鄉郊地區選民要到較遠的地方投票。港府有責任找出其他的位置讓市民投

票，而並非安排市民到偏遠甚至需要登記個人資料才可以進入票站的私人屋苑投票，嚴重侵

犯市民的私隱權。 
 
特區政府有責任澄清沒有違法 
    一些政協委員、人大代表在跟中央高層領導人會面時大肆扭曲香港的政治情況，惡意攻

擊五區總辭公投行動違反《基本法》與挑戰中央政府，同樣令人不齒及遺憾。中聯辦主任彭

清華於 3 月 7 日在出席全國人大會議港區代表分組會議時，以強硬態度批評五區公投宣傳口

號極端、聳人聽聞，認為是「公然挑戰基本法」，違背了香港主流民意。作為是次補選活動

的主辦單位，特區政府有責任澄清事實，以正視聽，很可惜的是，政府卻不作任何回應，使

現時合憲合法的選舉制度不能還以清白。 
 
費用 
    為了舉辦 5.16 補選活動，財政司司長曾俊華建議下年度向選舉事務處增撥 1.72 億元至

2.47 億元開支，較原來預算撥款的約 7,400 萬高出兩倍多。增撥的 1.72 億元中，約 1.59 億元

為補選開支，當中約 300 萬為 5.16 補選日宣傳費用，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林瑞麟相信有關

開支可以覆蓋五個地方選舉的宣傳工作。然而特區政府有責任向公眾交待公帑的支付，因為

如上述所言，政府做的宣傳工作甚少，而且毫不起眼。此外，大專 2012 五位候選人的郵遞

單張沒有寄出，雖然可減省郵遞支出，選管會有責任向公眾交代拒絕提供免費郵遞的理由。 
 



     
結語：行政手段干預選舉，民主大倒退 
    凡此種種，皆顯示特區政府沒有充當其中立公正的角色，相反卻以行政手段干預投票率

及選舉結果，嚴重損害選舉的公平公正性，使香港出現了這種只在不文明的獨裁政權下才會

發生的情況，壓根兒就是民主進程的大倒退。我們強烈要求政府必須加以交待，並要求立法

會組成獨立委員會，調查有關官員的責任，以挽回香港人對選舉制度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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